附件：

　关于征集“新乡市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
标识和公益广告的启事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推进乡村文明建设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近日，新乡市在农村实施了“乡村文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”（2018-2020年）。为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，提高活动的知晓率和影响力，特面向社会征集“新乡市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标识和公益广告。现公告如下：
　   一、活动概况
　　 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要补齐“精神短板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新乡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,决定从2018年开始，在全市实施以乡村文明建设为主要载体的“三年行动计划”。活动以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为核心，以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、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乡风、弘扬农耕文明繁荣乡村文化为重点，以培育新时代农民、倡导新时代风尚、发展新时代文化、实现新时代发展为目标，通过文明村镇、文明家庭、星级文明户等群众性创评活动，整合多方力量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创新形式手段，一以贯之推进，全面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和农民精神风貌。
　　二、征集内容
　　征集内容有两项：一是“新乡市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 标识设计；二是“新乡市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公益广告（含平面、动漫）。
　　   三、创作要求
　　总的要求是：符合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和要求，具有本土特色，体现新时代精神，贴近农村实际，紧扣活动主题，内涵丰富，形式活泼，富有创新，具有激励作用，催人向上。
　　具体要求是：标识设计要体现“新乡市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元素，具有浓郁的乡村特色，色彩协调，简洁明快，容易识别，方便应用。公益广告要体现“乡村文明建设行动”元素，简洁新颖，喜闻乐见，大众化、生活化、形象化。
　　  四、征集规则
1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　　2、征集时间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0日，征集评选结果将在新乡日报、平原晚报、新乡文明网、文明新乡官微公布，并通知获奖机构或本人。
　　3、全市范围的自然人、法人、相关组织均可参加本次征集活动。
　　4、标识和公益广告作品，每个单位或自然人申报不超过2件。
　　5、所有应征稿件均不退还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
　　6、应征方所提交的应征方案须为原创作品，不得剽窃、抄袭、模仿或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。获奖的应征作品知识产权归征集方独家所有。
　　 五、投稿方式
　　  以个人或者团体名义提交作品皆可，可采用信函投稿或电子邮件投稿。标识、公益广告平面类应征作品应采用A4纸幅面，色彩、字体不限；公益广告应征作品中动漫原则上时长不超过30秒。应征作品须注明作品名称、作者（合作者）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工作单位、联系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以及创作理念和作品含义。　。
　　  六、评选奖励
　　 征集活动结束后，主办单位将聘请有关专家、代表组成评委会，对征集的作品进行评选。获奖作品将在媒体刊登和使用。
　　标识奖：入围作品6件，每件作品获奖金1000元和证书；最终选定作品获奖金10000元和证书。
　　公益广告奖：平面类入围作品6件（组），每件（组）作品获奖金500元和证书，最终选定作品获奖金5000元和证书；动漫类入围作品6件，每件作品获奖金1000元和证书，最终选定作品获奖金10000元和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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